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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任务来源

“十一五”以来，便携式紫外吸收法污染源烟气多参数分析仪在污染源烟气分析测试和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比对监测中逐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十二五”废气主要

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总量减排以及 CEMS数据有效性审核等工作推进实施以来，对

烟气 CEMS 数据的质控要求逐步严格，手工参比测试仪器的性能质量和功能要求在数据质

控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针对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的技术要

求和检测方法尚没有配套，这导致对这类仪器的技术性能指标和功能要求没有严格具体的规

范，因此从环境管理和现场监测等方面迫切需要制定这类仪器设备的相关技术要求和规范，

从而确保这类仪器的技术性能质量，确保和提高污染源废气现场监测和比对监测的数据质

量，同时推动仪器的国产化和产业化发展，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可要的技术支撑。

环境保护部于 2013年 3月发布《关于开展 2013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

的通知》（环办函〔2013〕154号）文件，下达了《紫外吸收法便携式多气体测量系统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标准编制任务，项目统一编号为 2013-44。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主持，山

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协作共同承担该标准的制订工作。

1.2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2013年3月项目下达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作为项目承担单位与相关协作单位和有关专

家进行了联系，成立了由环境监测、环境管理、产品设计等专业领域研究人员组成的标准编

制组，完成了项目任务书和合同的填报签订。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编制的工作目标、工作

内容，讨论了在标准制订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

制计划与任务分工。

（2）查询国内外相关资料，编写标准草案和开题报告

2013年3月~7月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2006年41号公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编制技术导则》和《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

版技术指南》（HJ565）的相关规定，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对比了国

内外有关商品仪器宣传材料介绍的技术指标，分析了现有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

了解了国外认证机构认证类似产品的结果，拟定了实验研究方案。经初步的讨论、分析、比

较，确定了标准制订的原则和技术路线，形成了本标准的开题论证报告和标准初稿草案以及

相关技术指标验证测试初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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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题论证，确定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2013年8月30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青岛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的开题论证会，与会

专家通过质询、讨论，认为本标准定位准确，适用范围合理，主要内容及编制标准的技术路

线可行，同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论证意见主要有：进一步研究标准的适用范围和名称；理

清“系统”的概念和配置以及相关技术性能指标要求；对与该标准有关的紫外吸收分析方法

方面的内容开展研究。

（4）开展实验研究工作，组织方法验证

2013年9月-2015年10月，标准编制组根据开题论证会确定的技术方案、论证意见和验证

测试方案，选取了目前国内使用比较广泛的3个型号（每种型号3台）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开展性能指标的实验室验证测试研究工作。对仪器各项技术参数和

条件进行优化，确定具体的技术内容等特性指标，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标准初稿草案。选取了

国内典型的污染源废气排放现场组织上述3个型号的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

测量仪器进行现场应用验证测试，同时与不同方法原理的典型非分散红外仪器和傅立叶红外

仪器进行现场比对验证测试，编写了方法验证报告。

（5）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含方法验证报告）

标准编制组于2015年12月编制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及方法验证报告的编制，

经与标准管理部门多次修改完善后于 2016年 2月正式提交。

（6）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专家研讨会

2016年 11月 25日，标准编制组在北京组织召开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与会

专家经质询、讨论，认为标准主编单位提供的材料齐全、内容完整、格式规范；标准具有较

强的技术及经济可行性，同其它标准衔接良好。建议：将标准名称改为“紫外吸收法便携式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测量仪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按照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文

本，形成征求意见稿。

（7）标准征求意见稿总站内部专家审查会

2017年 1月 22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北京组织召开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总站内部专家

审查会，与会专家经质询、讨论，通过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站内审查；建议：为进一步明确

标准适用范围，避免歧义，将标准名称明确精简为“紫外吸收法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测量仪器技术要求”；个别文字和术语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

（8）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2017年 3月 14日，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在北京组织召开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

会，与会专家组经质询、讨论，通过了该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建议按以下意见修改

完善后尽快办理征求意见：1.鉴于目前市场成熟的便携式紫外吸收法仪器主要测量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两项污染物，建议标准名称更改为“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

仪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2.鉴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紫外吸收法方法标准已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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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建议标准文本去掉附录 C的内容。3.编制说明中补充仪器的

技术指标依据和详细要求并进一步修改完善。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被测对象（SO2和 NOX）的环境危害

在自然界中含硫物质及硫元素在燃烧过程中都能产生二氧化硫（SO2）。但造成大气污

染的硫氧化物，主要来自有色金属冶炼（例如：铜、锌、铅的粗炼等）和硫酸制造以及化石

燃料（煤、石油等）燃烧过程。硫化精矿是有色金属冶炼的主要原料，在冶炼过程中产生大

量的含硫氧化物的烟气。冶炼烟气中SO2浓度一般都高于2 %，有时可达11 %~13 %以上。钢

铁企业排入大气中的SO2主要来自烧结过程，钢铁冶炼的主要原料烧结矿使用的铁矿粉、燃

料、溶剂等都含有硫。在烧结过程中，物料中的绝大部分的硫被燃烧生成SO2。烧结机烟气

含SO2浓度一般为500 μmol/mol~1000μmol/mol。以火电为主的我国电力生产，在全国发电量

中约占80 %左右，燃煤含硫量多在0.5%~2.5%范围，烟气含SO2在几百至几千μmol/mol数量

级。化工行业的硫酸生产排空尾气中SO2浓度可达上百μmol/mol。我国有几十万台工业和民

用锅炉，以燃煤为主，我国能源的70%来源于燃煤，燃煤释放的SO2构成了污染大气环境的

首要污染物。SO2为我国实施总量控制的重点污染物。

SO2对人及植物的危害很大，其危害程度与SO2的浓度和暴露时间有关。SO2的浓度越高，

与人或植物接触时间越长，人或植物受到的危害愈严重。SO2进入血液能破坏酶的活动，损

害肝脏。当大气中SO2的浓度为400μmol/mol时会使人呼吸困难，机体免疫受到明显抑制。若

随可吸入颗粒物一起吸入SO2，可吸入颗粒物的气溶胶微粒可把SO2带到肺部使毒性增加3倍

~4倍，导致肺气肿。SO2还可以加强致癌物苯并（a）芘的致癌作用。大气中的SO2达到一定

浓度会使园林植物、紫苜蓿叶等受害。SO2是形成酸雨的主要物质之一，在光合作用下，部

分SO2氧化成SO3，SO3溶于空气中的水生成硫酸，进一步生成硫酸雾和硫酸盐，腐蚀各类建

筑物的表面，影响建筑物的美观，并能减少建筑物的寿命。酸雨使土壤酸化，造成农作物减

产；使大片的森林死亡等。

燃料在高温下燃烧是人为产生氮氧化物（NOX）的主要来源，例如：汽车和火电厂产生

的NOX。燃料（燃料NOX）中氮的化合物的氧化和燃烧空气（热生成NOX）中的氮生成含有

NOX的废气。燃煤产生的NOX约占排气中NOX的80%以上，而空气中的氮气热生成的NOX的

贡献率低于20%并取决于燃烧温度、炉窑的设计和操作技术。排放源排放的NOX主要是NO，

浓度范围从几十到几百μmol/mol；NO2浓度较低，燃煤电站锅炉产生的NO2约占氮氧化物的

2%～5%，浓度仅有几个μmol/mol；烟气干法、半干法、湿法脱硫、湿法除尘时，烟气中的

酸性气体NO2与碱性物质反应生成盐或溶于水；同样NO2在水泥生产的回转窑或立窑与碱性

氧化物反应生成盐。通常排放源排放的NO2一般不超过NOX排放量的5%，脱硝治理设施运行

后，NO2所占比例有所提高。高浓度NO2能够产生棕色的烟羽。产生NOX的主要污染源是燃

煤、燃气、燃油锅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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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NOX对人有致毒作用，主要是通过呼吸系统危害人体，可致急性和慢性中毒。中

毒症状主要是对粘膜组织的损害、呼吸道炎症、咳嗽、咳血、支气管炎、肺炎和肺水肿，严

重的可致肺坏疽，并可引起兴奋、痉挛，神经炎等神经症状。吸入高浓度的NOX可迅速出现

窒息、痉挛现象并很快死亡。慢性中毒可引起慢性支气管炎及神经衰弱症的后遗症。

NO与血液中血红蛋白的亲和力强，从而使血液输氧能力下降。因此，人体急性中毒后

出现缺氧病症，并导致中枢神经受损，引起痉挛和麻痹；高浓度中毒将迅速导致肺充血和水

肿，导致窒息死亡。

NO2会严重刺激呼吸系统，使血红蛋白硝化。同时，对人体的心、肝、胃、造血组织都

有不良影响。不同浓度的NO2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不同。接触100 μmol/mol浓度NO2 60min

或接触400 μmol/mol浓度NO2 5min对人体引起致命的肺水肿或窒息，直至死亡。

NOX的危害还在于能与碳氢化合物在太阳照射下发生一系列光化学反应生成光化学烟

雾。其最明显的危害作用是刺激人的眼睛，引起红眼病。此外，对人的鼻、咽喉、气管、肺

有明显的刺激作用，从而增大呼吸阻力。

2.2相关环保工作的需要

2.2.1CEMS 日常比对、数据有效性审核的需要

我国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推进火电、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治理，强化脱硫脱硝设施稳定运行”，我国“十二五”期间，将继续实行主要

污染物总量减排控制措施，“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废气二氧化硫（SO2）的排放总量要

在“十一五”的基础上再削减 8%，废气氮氧化物（NOX）的排放总量要在“十一五”的基

础上削减 10%。面对严峻的减排任务，减排监测体系的建设和能力水平尤为重要；环境监

测尤其是污染源连续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的运行状况、数据质量等对主要污染物的总量减排核

算将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因此，确保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的数据质量已经成为今后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监测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我国，固定污染源安装的 CEMS 仪器需要定期进行比对监测和数据有效性审核。随

着各级地方监测能力的提升，各类便携式烟气光学分析仪器的应用逐步广泛，包括以紫外吸

收法为工作原理的便携监测仪器，因此，急需制订相关仪器设备的技术标准，满足现场污染

源监督性监测、CEMS比对监测和数据有效性审核的工作需要。

2.2.2 新技术产品的需要

随着污染源烟气便携监测仪器的技术发展和应用需求，目前我国已经有近十家企业自主

开发、生产了十几个不同型号的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具有潜在

生产技术能力和准备研制开发这类仪器设备的公司也比较多。因而，急需出台相关仪器标准

正确引导企业研发生产高品质的仪器，统一评判产品的标准和检测的尺度，为环境管理和环

境监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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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相关仪器设备性能检测工作的需要

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是环境监测专用仪器设备，应用于环境

监测工作时，需要经过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相关适用性检测。该

项检测的技术仪器即为相关仪器设备的技术标准。由于这类仪器技术发展很快，应用范围也

逐步增多，因此急需开展相关适用性检测工作，必须尽快编制出台相关检测依据标准。

因此，《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环境保

护标准的编制将为规范相关仪器设备的技术水平，推动技术进步和保障行业和产业的健康发

展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2.3相关环保标准需要

SO2和NOX（NO和NO2）是我国实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控制的大气污染物，同时也是

我国“十二五”期间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实行严格监控的约束性大气污染物。SO2和NOX也

是我国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电力行业、建材行业、冶金行业、化工行业、城市公共事

业行业（垃圾、危险废物）和燃烧化石燃料的工业以及取暖锅炉等要求必须监测的污染物。

为了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监测仪器必须满足规定的仪器性能技术指标。要求监

测排放废气中的SO2和/或NOX的相关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见表1。

表1 排放监测相关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条目 监测对象 限值（mg/m3）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第 9.3条 SO2和 NOx 700和 420
GB9078-1996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5条 SO2 850
GB18484-2001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第 5.4条 SO2和 NOx 200和 500
GB21900-2008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NOx 200
GB25464-2010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和 NOx 300和 240
GB25465-201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 200
GB25466-2010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 400
GB25467-2010 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 400
GB25468-2010 镁、钛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 400
GB26131-2010 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NOx 300
GB26132-2010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 400
GB13223-2011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3条 SO2和 NOx 100和 100
GB26451-2011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和 NOx 300和 200
GB26452-2011 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 400
GB26453-2011 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1.4条 SO2和 NOx 400和 700

GB28662-2012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第 4.3条 SO2和 NOx 200和 300

GB28663-2012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3条 SO2和 NOx 100和 300
GB28665-2012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3条 SO2和 NOx 150和 300
GB16171-2012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和 NOx 100和 200
GB29495-2013 电子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1.4条 SO2和 NOx 400和 700
GB29620-2013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3条 SO2和 NOx 300和 200
GB30484-2013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NOx 30
GB4915-2013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1.2条 SO2和 NOx 200和 400
GB30770-2014 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3条 SO2和 NOx 400和 200
GB13271-201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3条 SO2和 NOx 300和 300
GB18485-2014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第 8.3条 SO2和 NOx 100和 300
GB31570-2015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5.1.2条 SO2和 NOx 100和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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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1571-2015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5.1.2条 SO2和 NOx 100和 150
GB31572-2015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5.1.2条 SO2 100
GB31573-2015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2.2条 SO2和 NOx 400和 200

GB31574-2015 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第 4.2.2条 SO2和 NOx 150和 200

GB13801-2015 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 4.3条 SO2和 NOx 30和 200

2.4现行环境管理和监测相关技术方法标准的实施情况和存在问题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75-2007）第7.2、9.3、9.5

条。《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76-2007）

第8.3.5条。环发〔2009〕88号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第九条、

第十三条等相关技术标准和法规要求使用便携式多气体（SO2和NOX）测量仪器（以下简称

为仪器）对污染源排放的主要污染物进行监督性监测，作为参比仪器对污染源连续排放监测

系统（CEMS）进行比对监测和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

目前我国环保行业制订和发布的关于监测固定源排放废气的便携仪器标准主要有：《定

电位电解法二氧化硫测定仪技术条件》（HJ/T46-1999）；《烟气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47-1999）；《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HJ/T48-1999）。

尽管我国在 1992年发布过《紫外线气体分析器技术条件》（GB/T 13971-92）标准，但

该标准仅适合于紫外线气体分析器，“不适用于与仪器连接使用的样品处理系统或与仪器联

用的记录仪、数据处理系统等”。质监部门实施的《烟气分析仪检定规程》（JJG 968-2002）

和《烟气分析仪型式评价大纲》（JJF 1362-2012）在计量检定要求中规定了 5项技术指标（示

值误差、重复性、响应时间、稳定性和最大流量）；此外，在通用技术要求中规定了绝缘电

阻、绝缘强度的指标和分别对仪器进行电源电压适应性、高温试验（40oC±2oC，2h）、低

温试验（5oC±2oC，2h）、恒定热湿试验（40oC，RH93%）、高温贮存试验（55oC，8h）、

低温贮存试验（－20oC，8h）、碰撞试验和跌落试验等，但计量检定标准仅适用于分析仪表

的实验室测试，而不是整套仪器的技术性能指标以及仪器的现场使用技术要求；这些远远不

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的需要。

3 国内外相关分析方法研究

3.1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3.1.1 光学法测量气态污染物的主要原理

固定污染源排放废气中 SO2和 NOx的测量仪器分析方法，目前采用的分析技术主要有：

紫外吸收法、非分散红外吸收法、紫外荧光法、化学发光法和定电位电解法等，见表 2。

表 2 废气中 SO2和 NOx仪器分析方法的主要测量原理

测量原理
测量组分

备注
SO2 NOx

紫外法

非分散紫外吸收 PMS/CEMS ● － －

差分吸收 PMS/CEMS
● ● 可直接测量 NO2和 NO

气体过滤相关非分散吸收 C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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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变换紫外吸收 CEMS

红外法

简单非分散吸收 PMS/CEMS

● ●

NO2需要还原为 NO后再测量
Luft检测器非分散吸收 PMS/CEMS
光声检测器非分散吸收 CEMS 仅测量 NO
气体过滤相关非分散吸收 CEMS 仅测量 NO
傅里叶变换红外吸收 PMS/CEMS 可直接测量 NO2和 NO
紫外荧光 CEMS ● － －

定电位电解法 PMS ● ● 可直接测量 NO2和 NO
火焰光度计 PMS ● － －

化学发光法 PMS/CEMS － ● NO2需要还原为 NO后再测量

电导率法 PMS ● － －

PMS：便携式测量系统；CEMS：连续排放监测系统

3.1.2 紫外吸收法测量气态污染物的主要特点和优势

（1）烟气中常见组分测量干扰较少

燃烧源排放烟气中主要成分是 N2、H2O、CO2和 O2，这些气体在测量 NO、NO2和 SO2

的近 UV光谱范围（200nm~400nm）内没有明显的吸收。使用光源的强度不足以引起样品中

气体的光解，因此，在 UV光谱中没有气体基体的影响。通过选择波长很容易实现 NO、NO2

和 SO2的检测。

（2）直接测量烟气 NO2

紫外吸收法能够直接测量 NO2，不需要用化学试剂或热转换器将 NO2转换到 NO 后再

测量。

（3）直接和同时测量 NO、NO2和 SO2

紫外吸收法能够直接和同时测量 NO、NO2、SO2和 NOx的浓度。通过选择不同的吸收

波长，并采取扣出干扰物在参比波长的吸收或多组分运算法则等技术，消除在测量波长其它

组分产生重叠吸收峰造成的影响。

（4）直接测量热/湿烟气

紫外吸收法基本不受 H2O的干扰，因此，可以用于测量抽取的热/湿气体样品，仪器的

采样系统不需使用除湿装置。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克服了由于除湿过程可能造成的污染物的损

失。

（5）消除组分干扰的方法原理

消除 NO2对 SO2测定的干扰。NO、NO2和 SO2在近紫外光区有吸收。NO的吸收波长

从 190nm 到 230nm 有多条吸收线，其中在 190nm 的吸收线强度最大，在 226nm 吸收线的

信噪比最高，但 NO不干扰 SO2的测定。NO2的吸收波长从 250nm 到 650nm，中心波长为

400nm，SO2的吸收波长从 240nm到 330nm，中心波长为 287nm。显然，在 SO2的吸收波长

范围内，因 NO2有吸收而产生吸收谱线的重叠。因此，当测试的废气中存在 NO2和 SO2时，

由于 NO2在 287nm存在一定的吸收，测得的不是 SO2的实际浓度。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测

量 NO2在 287nm 的吸收线的强度除以 NO2在 400nm的吸收线强度的比。实际测试时，将在

400nm测得的 NO2的吸收，乘以该比值计算 NO2在 287nm的吸收，然后，从 287nm的总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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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中减去 NO2的吸收，消除 NO2的影响，得到 SO2的真实浓度。NO2、SO2和 NO的吸收光

谱强度如图 1。德国 TÜV 认证检测机构检测紫外差分测量系统不同干扰气体对 SO2（80

mg/m3）测量结果的影响结果见表 3。

图 1 从左到右分别为 NO2、SO2和 NO 的吸收光谱强度

表 3 不同干扰气体对 SO2（80 mg/m3）测量结果的影响结果

干扰物 CO CO2 NO NH3 NO2 干扰响应之和

浓度 300 mg/m3 15 vol% 300 mg/m3 20 mg/m3 30 mg/m3 正 负

SO2/80 mg/m3 0 0 0 0 0 0 0

3.1.3 国外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技术的研究和标准

①美国联邦规则40 CFR部分60附录A[Method 6C－Determination of Sulfur Dioxide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 (Instrumental Analyzer Procedure)，U.S 40 CFR Part 60

Appendix A. 和 Method 7E － Determination of Nitrogen Oxides Emissions From Stationary

Sources (Instrumental Analyzer Procedure)，U.S 40 CFR Part 60 Appendix A]将测量固定源排放

SO2和NOx的仪器法，作为执行固定源排放污染物的监督性监测、检验连续排放监测系统

（CEMS）性能等的参比方法，在方法中规定了仪器的技术指标，将紫外（UV）吸收法二

氧化硫测量仪作为其他仪器（如：非分散红外、电化学等）性能的参比仪器（见EPA方法6C

和美国环境技术认证中心“Generic Verification Protocol for Portable Multi-gas Analyzers”，

6.2Reference Instruments “SO2 reference measurements shall be performed based on EPAMethod

6Cusing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UV monitor.”）。

②美国材料与实验学会（ASTM）在便携式气体分析仪的技术指标和要求中

（Specific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Portable Gas Analyzers，U.S ASTM D6522），对氮氧化

物仪器的技术指标作出了规定（详见表4）。

③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了其他检测方法13（光学和电化学测量原理）（OTM 13）（Periodic

Monitoring Test MethodForMeasuring Oxygen, Carbon Monoxide and Oxides of NitrogenFrom

Stationary Sources（Multi-gas Portable Optical Bench Instruments）），方法适用于燃烧煤、天

然气、丙烷、丁烷和蒸馏燃料油的排放源；有条件检测方法030（电化学测量原理）（CTM-030）

（ Determination of Nitrogen Oxides, Carbon Monoxide,and Oxygen Emissions from Natural

Gas-Fired Engines, Boilers and Process Heaters Using PortableAnalyzers.），方法适用于燃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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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的排放源；方法034（电化学测量原理）（CTM-034）（Determination of Oxygen, Carbon

Monoxide and Oxides of Nitrogen from Stationary Sources For Periodic Monitoring (Portable

Electrochemical Analyzer Procedure），方法适用于燃烧天然气、丙烷、丁烷和燃料油的排放

源；和预备方法005（光学测量原理）PreliminaryMethod 005- Determination of Nitrogen Oxide

Emissionsfrom StationarySources（Ultraviolet Instrumental Analyzer Procedure），在以上方法

中分别给出了便携式多气体光学仪器和电化学仪器的技术指标要求（详见表4）。

④英国环境局自从2005年发布《便携式排放监测系统性能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

for Portable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第1版以来，2008年发布了第2版，2009年9月发布

了第3版，2010年1月发布了3.1版，不断地修订标准，使之适应监测SO2和NOx等污染物的需

要。

⑤德国发布的监测 SO2和 NOx的参比方法 DIN EN 14791 固定源排放-二氧化硫质量浓

度的测量-参比方法；德文版 EN14791:2005（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Determination of mass

concentration of sulphur dioxide - Reference method; German version EN 14791:2005）；DIN EN

14792 固定源排放 -氮氧化物质量浓度的测量 -参比方法：化学发光；德文版

EN14792:2005[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Determination of mass concentration of nitrogen

oxides (NO<(Index)x>)-Reference method: Chemiluminescence; German version EN

14792:2005]。

⑥日本发布的工业标准，烟道气体中二氧化硫的自动测量系统和分析仪（Automated

Measuring Systems and Analyzer for Sulfur Oxides in Flue Gas，JIS B7981-2002）以及烟道气体

中氮氧化物的自动测量系统和分析仪（Automated Measuring Systems and Analyzer for

Nitrogen Oxides in Flue Gas，JIS B7982-2002）明确规定了仪器的性能技术指标（详见表 4）。

⑦国际化标准组织发布监测 SO2和 NOx自动监测方法的性能技术指标标准（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determination of the mass concentration of sulfur dioxide-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automated measuring methods ， ISO7935 ） 和 （ 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determination of the mass concentration of nitrogen oxides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automated measuring methods，ISO10849）。

⑧欧盟发布监测 SO2和 NOx的参比方法，EN 14791：2005固定源排放-二氧化硫质量浓

度的测量 -参比方法（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 - Determination of mass concentration of

sulphur dioxide - Reference method）和 EN 14792：2005固定源排放-氮氧化物质量浓度的测

量-参比方法：化学发光（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 - Determination of mass concentration of

nitrogen oxides（NOx）-Reference method: Chemiluminescence）

3.2国内相关标准研究

目前国内还没有针对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的技术标准。已经

发布的固定污染源烟气 SO2和 NOX监测方法的相关技术标准：《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

硫的测定 碘量法》（HJ/T 56-2000，湿化学法）；《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

http://www.vdi.de/401.0.html?&L=1&tx_vdirili_pi2%5bshowUID%5d=89609
http://www.vdi.de/401.0.html?&L=1&tx_vdirili_pi2%5bshowUID%5d=89609
http://www.vdi.de/401.0.html?&L=1&tx_vdirili_pi2%5bshowUID%5d=8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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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位电解法》（HJ/T 57-2000，仪器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

吸收法》（HJ 629-2011，仪器法）；《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1999，湿化学法）；《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

度法》（HJ/T 43-1999，湿化学法）；《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2014，仪器法）；《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仪器法）；《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 76-2007，

连续监测仪器，新标准正在修订报批）。

国内外废气中 SO2和 NOx监测仪器相关标准技术指标比较见表 4。

3.3国内外相关标准与本标准编制的关系

国外许多国家均已发布与本标准类似的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

器的技术标准，本标准编制是为确保应用与我国的这类仪器设备符合我国的现有污染源排放

现状和污染物监测需求。因此，本标准内容中的仪器设备技术指标内容和相关检测方法参照

了相关国外已发布的成熟技术标准（主要内容见表 4）；但其中的具体技术指标设置则依据

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要求、相关环境监测仪器的技术现状水平以及标准编制过程中的现场验

证测试结果来确定，做到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需要和现实水平，因此仪器设备技术指标的设

置与相关国外标准有一定的差异。国内目前没有正式颁布实施的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技术标准，因此本标准编制内容与现行的国内相关标准没有任何冲突，

能够满足目前我国相关污染物排放监测的技术需求。

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在符合我国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以及环境监测需

求修订本标准，不但考虑标准的先进性，而且还考虑标准的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前瞻性。仪

器的技术指标和性能要求与我国现有的技术和工艺水平相适应；具备检测仪器技术指标的手

段和可操作性，满足环境管理和监测工作的需求；同时参考美国、欧盟、日本的相关标准以

及国内现有的污染源监测相关标准，制订本标准。本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是：

a）仪器的指标满足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管理工作的需求。

b）各项指标的检测方法准确可靠，具有可行性，并能够通过检测方法的检测如实的反

应仪器各项指标。

c）各项指标具有普遍适用性，功能完整性，适于以不同结构特点的仪器，易于推广使

用。

d）标准制订本着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推动仪器技术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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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内外发布相关仪器标准的技术指标比较

项目

性能技术指标

美国 EPA

英国

环境局
ISO

技术监督局 环境保护部

40CFR 60
附 A（紫外、

非分散红

外、紫外荧

光、化学发

光等）

ASTM
D6522

OTM13
（化学发光）

CTM-22
（电化学）

CTM-30
（电化学）

CTM-34
（电化学）

预备方法
005

（紫外）

JJG968-2002
JJF1362-2012 HJ/T46-1999 HJ629-

2011

检出限 ＜2% 分辨率

（1ppm）
≤1.0% F.S. － ≤2% ≤2%或

1ppm ≤2% ＜5.0%
（零点重复性）

－ － － 3mg/m3

零点漂移 ≤±3.0% － ≤±2.0%F.S. ≤±3.0% F.S. － － ≤±3.0% ＜±3.0%（1h） ≤±2.0%F.S. － ≤±0.5% F.S. －

量程漂移 ≤±3.0% － ≤±2.0%
≤±3.0% F.S.
(＜100ppm 时

5ppm)
－ － ≤±3.0% ＜±3.0%（1h） ≤±2.0%F.S. ≤±5.0%（1h） ≤±2.0% F.S. －

量程点重复性 － － － － －
≤±3.0%或

1ppm －
＜5.0%

－ ≤2.0% ≤2.0% －

响应时间 － － ≤120s － － － － ＜200s ≤200s 90s 60s －

线性误差 － － ≤±2.0% －
≤±2.5%（NO）
≤±3.0%（NO2）

－ － ＜±5.0% ≤±2.0%F.S. ≤±5.0%
（示值误差）

≤20%F.S. ≤±3.0%
±1% F.S.
（精度）

≤60%F.S. ≤±4.0%

≤100%F.S. ≤±5.0%

校准

误差

零点 ≤±2.0% ≤±3.0% － ≤±2.0% F.S. ≤±3.0% ≤±3.0%或
1ppm ≤±2.0% － － － － －

量程

点
≤±2.0% ≤±5.0% － ≤±2.0% F.S. ≤±5.0% ≤±5.0%或

1ppm ≤±2.0% － － － － －

系统偏差 ≤±5.0% － － ≤±5.0% F.S. － － ≤±5.0% － － － － －

环境

温度

影响

零点 － － － － － － －
线性误差＜±5.0%
（5~40）oC －

（低、中、高浓度）

示值误差

≤±5.0%
（5~40）±2oC

在 5oC~40oC 范围

能正常工作
－

量程

点
－ － － － － － －

线性误差＜±5.0%
（5~40）oC －

在 5oC~40oC 范围

能正常工作
－

电源电压 － － － － － － － － －
线性误差≤±5.0%
（220V±22V） － －

干扰响应
总响应

≤2.5%

≤±5.0%
的测定烟气

平均浓度

≤±2.0%F.S. ≤±2.0% F.S.
或 5ppm

≤±5.0%
的测定烟气

平均浓度

≤±5.0% － ＜±5.0% ≤±2.0%F.S. － －
≤±2.0%

F.S.

注：F.S.表示满量程，除响应时间外其余技术指标用量程的百分比表示，我国的线性误差是相对于测定校准气体的比值；U.S.EPA/ETV认证温度的影响时，控制温度为 7oC±3oC、20oC±3oC和 40oC±3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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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本次标准的内容主要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仪器的组成和结构、

技术要求、性能指标、检测方法、质量保证和相关附录。

技术要求包括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的外观要求、工作条件、

安全要求和功能要求；其中功能要求对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的样

品采集和输送设备、样品预处理设备、校准功能、气密性、数据采集和处理设备等分别提出

具体技术要求。

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针对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各监测单元

和仪器分别规定了实验室和污染源现场检测的技术指标要求和检测方法。

实验室检测技术要求规定了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SO2 和 NOX）和烟气含氧量监测单

元在实验室检测时应满足的要求。其中：

a) 气态污染物（SO2 和 NOX）监测单元实验室检测性能技术要求包括：采样管和样品输

送管线加热温度、最低检出限、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重复性、示值误差、

1h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干扰成分的影

响、平行性、负载误差、绝缘电阻；

b) 烟气含氧量监测单元实验室检测性能技术要求包括：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重复性、示值误差、1h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供电电压变化的

影响、平行性；

现场检测技术要求规定了气态污染物（SO2、NOX）测量准确度、烟气含氧量测量准确

度和烟气湿度测量准确度（非必测指标）。

实验室检测和现场检测期间的质量保证也都包含在此标准内容中。

附录中给出了规范性要求：仪器数据采集记录和处理要求（包括数据格式、要求和转换

计算公式等）；资料性要求：仪器样气输送管线和冷凝除湿设备技术要求、仪器实验室检测

和现场检测原始记录表。

本标准作为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的技术标准，是对便携式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性能指标要求和检测方法的规定。参比方法采样位置

和采样点的选择依据 GB/T16157规定，标准不再详述，直接引用。

5 方法研究报告

5.1适用范围

本次制订标准的适用范围依据标准的名称确定为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

法测量仪器，依据环境管理要求和仪器技术现状确定主要监测的污染物为固定污染源排放废

气的常规污染物 SO2和 NOX。因此，标准的适用范围如下：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固定污染源烟气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以下简

称仪器）的组成结构、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仪器检测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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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便携式固定污染源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氧气测量仪器的设计、生产

和性能检测。在近紫外光区有吸收的其它气体便携式监测仪器技术要求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5.2规范性引用文件

由于本标准主要针对应用于固定污染源废气排放污染物的监测仪器，因此标准中仪器的

一些测试和使用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引用了固定污染源废气手工采样和连续

自动监测方面的三个标准。

5.3术语和定义

此次制订标准共设置了 9个术语和定义。全部术语和定义均与目前现行的固定污染源废

气监测相关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内容一致，没有任何冲突。其中主要术语和定义如下。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仪器从通入量程校准气体或零点气体的时刻起，到其示值达到标准气体标称值 90%或

10%的时刻止，中间的时间间隔。

零点漂移 Zero Drift

在未进行保养或调试的前提下，仪器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仪器的读数与零点初始值之

间的偏差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比。

量程漂移 Span Drift

在未进行保养或调试的前提下，仪器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仪器的读数与已知参考值之

间的偏差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比。

平行性 Parallelism

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同型号的仪器（两台以上）测量同一被测物时一致性，使用各台

仪器测量结果之间的相对标准偏差表示。

干烟气浓度 Dry Flue Gas Concentration

烟气经预处理，露点温度≤4℃时，烟气中各污染物的浓度，也可称为干基浓度。

相对准确度 Relative Accuracy

参比方法与待测仪器同步测量烟气中气态污染物（含氧气）浓度，取同时间区间且相同

状态的测量结果组成若干数据对，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与置信系数之和与参比方法

测定数据的平均值之比。

术语和定义的排序以在本标准文本中出现的前后顺序排列。

5.4仪器的组成和结构

本次制订标准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组成包括：气态污染物

（SO2和/或 NOX）监测单元、烟气参数（含氧量等）监测单元和数据采集和处理单元组成。

仪器测量烟气中 SO2和/或 NOX（应至少包括 NO和 NO2）等气态污染物浓度和含氧量等烟

气参数（当仪器测量结果为湿基浓度时，必须配置烟气湿度监测单元），显示、存储、输出

和打印监测数据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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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仪器测量烟气排放主要气态污染物（SO2和 NOX）进行了组成要求，这里依据紫

外吸收光谱的测量特点，要求 NOX必要至少包括 NO 和 NO2；同时要求仪器在监测污染物

的时必须监测污染源烟气中氧气浓度，便于进行相关浓度折算以判断是否达标；另外，组成

要求当仪器不具备除湿预处理设备而直接对湿烟气进行测量时，必须具备烟气湿度测量部

件，确保污染物浓度进行准确的干/湿基转换计算。仪器组成结构中未对排放烟气的温度、

压力、流速（流量）等进行明确配置要求，主要原因是这些参数在其它便携污染源废气监测

仪器中已有明确要求，在本次标准规定的仪器中不是必需配置的参数，因此可作为选择配置

部件。

5.5技术要求

5.5.1 工作条件

标准制订规定“仪器在以下条件中应能正常工作：环境温度（5～40）℃；相对湿度：

≤85%；大气压：（80～106）kPa；供电电压：AC（220±22）V，（50±1）Hz。

由于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主要应用于污染源现场监测，因此

其使用环境条件要求相对较高，需要适应比较严峻的环境特点，因此使用的环境条件范围要

求按照常用的仪器室外使用环境温度、湿度和大气压以及供电电压设置。由于我国部分高原

地区气压较低，有些北方地区冬季温度较低，而温度和气压对电子和机械部件的介电性和传

动能力要求更高；由于考虑仪器成本，本标准中为适合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条件并兼顾目前世

界各国此类设备的要求，将温度和压力范围设置为常规要求数值；增加说明：低温、低压等

特殊环境条件下，仪器设备的配置应满足当地环境条件的使用要求。

5.5.2 功能要求

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的功能要求是对该类仪器整体功能的

技术要求。

依据多年来仪器性能测试经验和环境管理的需要，结合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

吸收法测量仪器当前技术水平特点，按照采用抽取冷干、抽取热湿和直接测量等测量方式的

不同，对仪器的样品采集和输送设备、预处理设备、校准功能、气密性要求、数据采集和传

输设备等分别提出具体技术要求。

在校准功能要求中，提出应具备固定的和便于操作的标准气体全系统校准功能；即能够

完成样品采集和传输装置、预处理设备和分析仪器的全系统校准。要求仪器的整个气路应具

有良好的气密性，仪器开机使用前，应通过配套的密封部件封堵采样管进气口等方式自动完

成气路的气密性检查，仪器现场气密性检查的操作过程可参见附录 C。在数据采集和传输设

备要求中，提出应显示和记录超出其零点以下和量程以上至少 10%的数据值。当测量结果超

过零点以下和量程以上 10%时，数据记录存储其最小或最大值保持不变。应具备显示、设置

系统时间和时间标签功能，数据为设置时段的平均值。仪器具有中文数据采集、存储、处理

和控制软件。能够显示实时数据，具备查询历史数据的功能，并能以报表或报告形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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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控制软件应符合附录 A的技术要求。

5.6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实验室检测

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为污染源排放现场使用的监测仪器，由

于污染源现场的监测环境条件比较恶劣，因此这类仪器在现场使用中必须克服外界环境条件

等造成的测量结果影响。但是，在实际的仪器性能检测和评价时，部分测试指标如仪器受环

境温度、电压变化等影响，干扰成分的影响等性能在单一现场检测很难操作，并且现场检测

时容易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造成一些性能检测的误判。因此，在实验室内检测，可将受检仪

器放置在环境试验舱内，模拟环境温度等的变化检测系统性能。环境模拟舱的建立使得实验

室监测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本次标准制订内容将仪器首先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相关性能指

标的测试。

实验室检测包括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SO2 和 NOX）和烟气含氧量监测单元的检测。

5.6.1 实验室检测量程说明

“十一五”以来大规模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投运，污染物排放浓度大大下降，基本达到几

十个 ppm级甚至到几个 ppm，这对烟气便携监测仪器开展监督性监测和比对监测的检测能

力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本标准制订结合当前实际工况和国内外仪器设备水

平，规定：仪器具备双量程或多量程时，只针对仪器的最小量程进行技术指标检测；且规定

气态污染物（SO2、NOX）监测单元检测最小量程的最大值不超过 150μmol/mol。检测期间

除进行系统零点和量程校准外，不允许对系统进行计划外的维护、检修和调节。

5.6.2 气态污染物（含 O2）监测单元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气态污染物（SO2、NOX）和含氧量监

测单元性能技术指标见表 5。

表 5 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SO2 和 NOX）和含氧量监测单元实验室检测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外观 合格 7.1.4.1
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加热温度 ＞120℃ 7.1.4.2

二氧化硫

监测单元

最低检出限 ≤1% F.S. 7.1.4.3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120 s 7.1.4.4

重复性 ≤2% 7.1.4.5
示值误差 ±2%F.S. 7.1.4.6

1h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2%F.S. 7.1.4.7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5%F.S. 7.1.4.8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2%F.S. 7.1.4.9
干扰成分的影响 ±5% F.S. 7.1.4.10

平行性 ≤5% 7.1.4.11
负载误差 ±5% 7.1.4.12

氮氧化物

监测单元

最低检出限 ≤1% F.S. 7.1.4.3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120 s 7.1.4.4

重复性 ≤2% 7.1.4.5
示值误差 ±2%F.S. 7.1.4.6

1h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2%F.S. 7.1.4.7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5%F.S. 7.1.4.8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2%F.S. 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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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成分的影响 ±5% F.S. 7.1.4.10
平行性 ≤5% 7.1.4.11
负载误差 ±5% 7.1.4.12

含氧量

监测单元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120 s 7.1.4.4
重复性 ≤2% 7.1.4.5
示值误差 ±2%F.S. 7.1.4.6

1h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2%F.S. 7.1.4.7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5%F.S. 7.1.4.8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2%F.S. 7.1.4.9

平行性 ≤5% 7.1.4.11
绝缘电阻 ≥20MΩ 7.1.4.13

a) 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加热温度

对于现场便携监测仪器来说，由于其在现场使用时间较短，且往往要面对高湿度的恶劣

烟气环境，因此如何克服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造成的吸附、溶解等采样损失就显得非常关

键。对有效控制污染物的采样损失，通常采用高温伴热采样的方式，因此本标准对仪器的采

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的加热温度提出要求，要求控制在 120℃以上，且温度可调。并参考

HJ/T 46-1999《定电位电解法二氧化硫测定仪技术条件》中的相关检测方法，编制了本标准

加热温度的检测方法：将仪器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分别加热至其设置的温度，稳定 10min；

分别测量采样管和样品输送管线前端（距离入口（15～20）cm处）、加热段中部和后端（距

离出口（15～20）cm 处）的温度值，3 个测量点位温度值的平均值为加热温度。（针对采

样管与样品输送管线为一体化、同时加热控温的仪器，按一根管线进行测量）

b) 最低检出限

最低检出限是反应仪器检测能力和测量灵敏度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污染源废气排放浓

度逐步降低，为了适应当前我国污染源废气排放监督性监测和比对监测的需求，本标准制定

中设置了“最低检出限”指标。

最低检出限的检测方法依据我国常规的仪器和方法检测限测定方法，一般取零点噪声

（零点测量值标准偏差）的 2～3倍与满量程值的百分比，本标准设置为 2.5倍。按照该方

法对 3 个型号 9 套紫外便携仪器进行测试，SO2检出限最大值 0.51%F.S.，NOX检出限最大

值 0.67%F.S.。

同时综合考虑我国当前污染源废气监测的环境管理需求。以火电行业为例（当前要求相

对比较严格的废气排放行业），目前我国燃煤电厂固定污染源烟气 SO2排放浓度限值最低为

35mg/m3，NOX排放浓度限值最低为 50mg/m3。为了确保仪器能够满足环境管理和监测的需

求，一般要求仪器检出限应低于要求测试浓度的 1/10，因此 SO2和 NOX的检出限应分别低

于 3.5mg/m3和 5.0mg/m3。

本标准要求便携紫外吸收法仪器检测量程最大值为 150μmol/mol，换算标态质量浓度

SO2为 429mg/m3，NOX为 308mg/m3，按照百分比计算，满足污染源环境监测和管理需求的

SO2和 NOX的最低检出限应在 0.8%F.S.和 1.6%F.S.左右。

综上，结果仪器验证测试结果（仪器技术现状）和当前环境监测管理需求，最低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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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设置为不超过 1%F.S.；该项指标说明，满足该指标的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

吸收法测量仪器从监测能力上是能够满足当前我国污染源烟气 SO2和 NOX监督性监测和

CEMS比对监测等环境监测和管理需求的。

c)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表征仪器测量速度的快慢。一般将响应时间分为上升响应时间和下降响

应时间。

上升响应时间指仪器零点读数稳定后通入量程校准气体，此时开始计时，到其示

值达到量程校准气体标称值 90%的时刻止，中间的时间间隔。

下降响应时间指仪器量程点读数稳定后通入零点气体，此时开始计时，到其示值

达到量程校准气体标称值 10%的时刻止，中间的时间间隔。

本标准制订，参照英国《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for gaseous，particulates and flow-rate monitoring systems，UK.

Environment Agency Version 3.1，2008》，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含 O2或 CO2）响应时间

技术指标。实验室检测时检测仪器的响应时间，用零气和量程气检测系统的上升响应

时间和下降响应时间。连续重复测定三次。便携仪器一般采样管线不长，因此样品气

体的传输时间影响不大，依据验证测试结果，同时参考在线监测仪表实验室检测的技

术指标，将响应时间性能指标设置为不超过 120s。

d) 重复性

重复性指在相同测量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参数进行连续多次测量所得结果之间的一致

性。重复性用相对标准偏差表示。

重复性检测条件包括相同的测量环境，相同的测量仪器及在相同的条件下使用，相同的

位置及在短时间内的重复。总之，就是在尽量相同的条件下，包括程序、人员、仪器、环境

等，以及尽量短的时间间隔内完成重复测量任务。从数理统计和数据处理的角度来看，在这

段时间内测量应处于统计控制状态，即符合统计规律的随机状态。重复观测中的变动性，正

是由于各种影响量不能完全保持恒定而引起的。

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含 O2）重复性检测方法：系统校准零点后，通入量程点气体，

稳定后读数，重复 6次，计算 6次读数的相对标准偏差。

重复性指标参照气体分析仪实验室验证测试结果和英国《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for gaseous，particulates and flow-rate

monitoring systems，UK. Environment Agency Version 3.1，2008》中 10.11，设置为不超过 2%。

e) 示值误差

示值误差是判断仪器在量程范围内测量准确与否的重要指标。

检测方法：使用低、中、高三种浓度的标准气体。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分别进行零点

校准和满量程校准。依次通入低浓度（20%～30%）满量程值、中浓度（50%～60%）满量

http://baike.baidu.com/view/9081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01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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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值和高浓度（80%～100%）满量程值的标准气体；读数稳定后分别记录各浓度标准气体

的显示值；再通入零点气体，重复测试 3次。计算待测仪器测量每种浓度标准气体的测量误

差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比。实验室检测使用的以上标准气体浓度，也可以采用等比例稀释的

方法获得各浓度标准气体，等比例稀释装置的精密度要求在 1.0%以内。实验室检测线性误

差指标参照标准编制单位实验室验证测试结果和英国《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for gaseous，particulates and flow-rate

monitoring systems，UK. Environment Agency Version 3.1，2008》中 10.12，设置为±2%F.S.。

f) 1h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漂移指标主要是为考察仪器的测量稳定性，由于便携监测仪器在污染源现场使用的时间

一般不长（≤6h），因此对便携现场监测仪器的测量稳定性仅考核其 1h间隔的零点和量程

漂移变化，连续测量 6h。

气态污染物 CEMS（含 O2）漂移检测方法参考了现执行标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

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试行）（HJ/T 76-2007）中对漂移的检测方法。漂移指

标综合考虑了仪器实验室验证测试结果，设置为±2%F.S.。

g)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理论上来说，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所处环境温度的变化将直

接影响分析仪的测量结果。例如，环境温度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光源的稳定，影响辐射的强

度，影响测量气室连续流动的气样密度。如果温度大大超过正常状态，检测器的输出阻抗下

降，导致仪器不能正常工作。很多分析仪通过软硬件的温度补偿处理，使得分析仪的温度适

应性变宽。由于我国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的大面积使用，各种检

测原理和技术水平的分析仪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尽相同，因此为保证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监测的有效性，控制分析仪的温度影响性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很有必

要的。

实验室检温度影响检测在恒温室内进行，包括零点温度影响和量程点温度影响。

GB/T 11606-2007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中对仪器按照使用条件和运输流通条件分为以下 4

个基本组别。

I组：环境温度和湿度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通常指具有空调设备的可控环境。本组适

用于精密仪器；

II组：仅将环境温度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通常指具有一般保温供暖及通风的室内环境。

本组适用于实验室仪器；

III组：环境温度和湿度都不受控制，通常指无保温供暖及通风的室内环境。本组适用

于工业过程仪器；

IV组：环境温度和湿度都不受控制的较恶劣环境，通常指有遮蔽或无遮蔽的室外环境。

本组适用于室外使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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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仪器的分类方法，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含 O2）属于第 IV组。同时考虑便携仪

器实际适用的室外环境温度条件，对仪器的温度试验变化范围设置为 5℃～40℃。试验时在

恒温室中进行，除温度外，其余工作条件均应保持在参比工作条件下。各温度处标气测量值

与 20℃处系统稳定值的偏差，然后计算所选量程的相对偏差，为该温度处温度影响。

此指标要求参照仪器实验室验证测试结果和英国《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for gaseous，particulates and flow-rate

monitoring systems，UK. Environment Agency Version 3.1，2008》中 10.14 产品认证指标要

求，设置为±5% F.S.。

h)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便携仪器在现场使用时，一般使用临时供电电源或简易现场电源，现场的供电电压往往

波动较大，因此，针对仪器使用时供电电压变化造成的测量影响进行测试是非常必要的。

英国《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for gaseous，particulates and flow-rate monitoring systems，UK. Environment Agency

Version 3.1，2008》中 10.17检测仪器在标称电压的-10%到+10%的范围内变化时，系统受电

压变化的影响。

本标准针对我国具体情况规定测试电压分别为 198VAC与 242VAC，检测电压高于和低

于 220V电压时的各次电压影响。

此指标要求参照英国《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for gaseous ， particulates and flow-rate monitoring systems ， UK.

Environment Agency Version 3.1，2008》中 10.16 产品认证指标要求为±2% F.S.。

i) 干扰成分的影响

样气中的背景气体往往比较复杂，包含其他对测量造成影响的干扰组分，干扰组分的浓

度经常是不确定或随机变化的。样气处理系统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除去了部分干扰组分，减

小了此影响，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为保证仪器监测数据的质量，控制干扰的性能指标是很必

要的。主要的干扰气体种类和浓度参照英国《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for gaseous， particulates and flow-rate monitoring

systems，UK. Environment Agency Version 3.1，2008》Annex B 中表 B.1 和德国《Testing of

automated measuring systems Test procedures for measuring systems of gaseous and particulate

emissions，VDI 4203，Part 2（2003）》Annex B中表 B.1。主要选取了在紫外波段有吸收的

一些干扰气体，干扰成分气体及浓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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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干扰气体种类和浓度

气体类型 气体名称 浓度值

干扰气体

NO 300 mg/m3

NO2 50 mg/m3

SO2 500 mg/m3

NH3 20 mg/m3

检测方法：通入零气，系统稳定后，记录初始读数，然后通入干扰气体，稳定后读数为

该干扰气体下零气测量值。计算通入干扰气体和未通入干扰气体时零气测量值的偏差，再除

以所选系统满量程值，得到各干扰气体下的相对偏差，为各干扰气体零气影响。

统计干扰指标参照英国《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Test Procedures for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for gaseous，particulates and flow-rate monitoring systems，UK.

Environment Agency Version 3.1，2008》中 10.19章节，将达到量程值的 0.5%或-0.5%的各影

响值分别相加，得到正干扰影响值和负干扰影响值。相关干扰测试指标参照实验室验证测试

结果指标要求设置为±5% F.S.。

j) 平行性

平行性是判断一个企业生产的同一款仪器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的重要指标，平行

性技术要求的检测需要检测至少三台同款仪器。从我国环境管理的角度而言，为便于

同一仪器间数据的可比性，确实有必要设置此平行性性能指标。平行性检测时分别用

浓度为（20%～30%）满量程值、（40%～60%）满量程值、（70%～80%）满量程值 3种标

准气体检测三套系统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指标的检测方法和计算方法参照《环

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2013），

结合实验室验证测试结果，指标设置为不超过 5%。

k) 负载误差

在仪器的采样技术要求中，要求采样泵应具备克服烟道或烟囱负压以及采样设备阻力等

的足够抽气能力。当烟道负压较大时，便携监测仪器采样泵的采样能力、抽气流量对测量结

果影响较大，因此规定当采样设备负载阻力为 10kPa 时，抽气采样流量变化导致的气态污染

物测量结果的变化不超过±5%。同时参考 HJ/T 46-1999《定电位电解法二氧化硫测定仪技

术条件》中的相关检测方法，编制了本标准负载误差的检测方法：在仪器采样管（或样品输

送管线）前端依次连接压力表（负压表）和阻力调节装置，确保气路连接不漏气。待测仪器

运行稳定后，调节阻力调节装置为空载状态，通入量程校准气体，稳定后记录待测仪器读数

A；调节阻力调节装置使压力表显示负压（10±1）kPa，通入同一浓度量程校准气体，稳定

后记录待测仪器读数 B；计算待测仪器不同负载条件下测量结果的相对误差 F，重复测试 3

次，平均值为待测仪器的负载误差。指标设置参考 HJ/T 46-1999标准，设置为±5%。

l) 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是仪器重要的安全指标，检测方法和指标比较成熟。因此，指标设置和检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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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参照 HJ/T 46-1999《定电位电解法二氧化硫测定仪技术条件》标准中的相关内容，指标设

置为≥20MΩ。

5.6.3 仪器关键部件技术要求

部件选择的不同往往对仪器的性能引起影响，因此检测仪器的同时，检测仪器内的关键

部件也是很有必要的。本标准制订，在附录中引入了关键部件冷凝除湿装置和采样管线的技

术性能指标。仅作为推荐使用和以后开展性能检测的参考，并不作为仪器性能检测的必要指

标。

a) 冷凝除湿装置

冷凝除湿装置是抽取冷干方式紫外吸收仪器中必配的关键部件。冷凝除湿装置的脱水率

和 SO2组分的丢失率是影响系统性能的主要因素。对冷凝除湿装置的推荐检测项目包括：冷

凝器稳定性能；脱水效率；SO2组分的丢失率。

冷凝器稳定性能指冷凝器从环境温度达到工作温度时，冷凝器显示的制冷温度的波动范

围，是反映冷凝器保持稳定的制冷效果的重要指标。调研目前技术成熟的压缩机原理和电子

制冷原理的冷凝器技术能力，同时结合仪器正常冷凝除水的技术要求，冷凝器稳定性指标建

议设置为温度波动范围设置温度的±2℃以内。

脱水性能是反映冷凝除湿装置脱水效果的重要指标。检测方法是对应不同的入口露点，

检测冷凝器出口露点和脱水率，选取典型的压缩机原理和电子制冷原理的冷凝除湿设备进行

实验测试，结果见表 7和表 8；依据测试结果，脱水性能指标建议设置为：当湿度＞5.0%～

≤10.0%时，冷凝器脱水率≥85%；当湿度＞10.0%～≤15.0%时，冷凝器脱水率≥90%；当

湿度＞15.0%时，冷凝器脱水率≥95%。

表 7 压缩机冷凝器在不同湿度水平的脱水率

设定发生露

点（℃）

设计含湿量

（%）

入口露点

（℃）

入口含湿量

（%）

出口露点

（℃）

出口含湿量

（%）
脱水率（%）

35 5.9 32.5 5.09 3.6 0.79 84.5%
45 10.5 42.8 9.24 3.4 0.78 91.6%
55 18.5 53.3 16.74 3.6 0.79 95.3%
65 32.9 63.5 30.07 4.2 0.82 97.3%

表 8 半导体冷凝器在不同湿度水平的脱水率

设定发生露

点（℃）

设计含湿量

（%）

入口露点

（℃）

入口含湿量

（%）

出口露点

（℃）

出口含湿量

（%）
脱水率（%）

35 5.9 32.6 5.11 4.0 0.81 84.2%
45 10.5 42.8 9.24 4.0 0.81 91.2%
55 18.5 53.2 16.67 4.6 0.85 94.9%
65 32.9 63.5 30.07 9.6 1.20 96.0%

随着污染源排放烟气湿度的逐步增大，SO2在烟气冷凝除水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损失逐步

显现，因此在冷凝除湿设备的技术要求中冷凝除湿设备 SO2组分的丢失率是反映设备保证除

水效果的同时保证烟气 SO2准确测量的重要指标。用含湿量为 15%的 SO2标气对不同的冷

凝除湿设备进行 SO2组分丢失率的实验测试，结果见图 2和图 3；依据测试结果，冷凝除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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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SO2组分的丢失率指标建议为：湿度 15%的 SO2标准气体，

SO2浓度≥250μmol/mol（715mg/m3）时，SO2丢失率≤5%；

SO2浓度＜250μmol/mol（715mg/m3）时，SO2丢失率≤8%；

SO2浓度＜50μmol/mol（143mg/m3）时，SO2绝对丢失量≤5μmol/mol（14mg/m3）。

图 2 低浓度 SO2湿标气不同湿度下 SO2组分丢失率测试结果

图 3 高浓度 SO2湿标气不同湿度下 SO2组分丢失率测试结果

b) 加热传输管线

加热线推荐检测技术要求包括外观，温度均匀性能，保温性能和气密性能。

5.7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污染源排放现场检测

5.7.1 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仪器气态污染物检测单元现场检测指标为“测量准确度”。

便携紫外气体测量仪主要应用于污染源排放废气的监督性监测、现场 CEMS 比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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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些环境监督管理、执法考核等工作中，因此其“现场测量的准确度”是考核仪器性能

质量和现场适用性的最直接指标，也是仪器能够满足环境管理需求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

此，本标准制订打破了我国过去有关废气便携仪器技术要求标准中检测性能指标往往都是实

验室模拟检测指标的惯例，首次在废气便携监测仪器标准中增加设置了现场“测量准确度”

指标要求，满足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工作需求。标准明确了气态污染物准确度检测和计算时

需要将待检仪器测量值和参比方法测量值统一在同一条件下（标准干烟气状态），同一时间

段内进行现场比对检测。准确度指标的检测方法和计算方法参考引用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

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 76-2007）标准中的相关内容。

另外，“十一五”和“十二五”大规模建设和运行的污染源废气脱硫和脱硝治理设施使

污染源废气排放主要污染物 SO2和 NOX的排放浓度大大降低，尤其是当前逐步开展的污染

源超低排放，使烟气气态污染物浓度基本达到几十个 ppm级甚至到几个 ppm。现场检测的

气态污染物浓度大大降低，为了增加比对准确度指标的合理性，满足日常比对测试的要求，

根据标准编制单位多年来现场检测和比对测试的经验，就低浓度比对规定了更严格的技术性

能指标要求。指标设置参考了新修订的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标准，同时结

合“测量准确度”指标现场验证测试结果，技术指标要求如下。

当参比方法测量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平均值：

a) ≥250μmol/mol时，参比方法比对测试相对准确度：≤15%；

b) ≥50μmol/mol～＜250μmol/mol时，参比方法比对测试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

绝对值：≤20μmol/mol；

c) ≥20μmol/mol～＜50μmol/mol 时，参比方法比对测试测试结果相对误差平均

值的绝对值：≤30%；

d) ＜20μmol/mol 时，参比方法比对测试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6μmol/mol。

5.7.2 氧气监测单元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烟气含氧量监测单元现场现场检测指标与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相同，也为“测量准确

度”。由于污染源烟气中氧气浓度变化不大，因此其性能指标没有分段要求，指标设置参考

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 76-2007），

同时结合“测量准确度”指标现场验证测试结果，设置为烟气含氧量测量参比方法比对测试

相对准确度：≤15%。检测和计算方法与≥250μmol/mol时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相同。

5.7.3 烟气湿度监测单元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按照仪器组成规定，当仪器不具备除湿预处理设备而直接对湿烟气进行测量时，必须具

备烟气湿度测量部件，因此本项指标设置仅针对“未经除湿预处理而直接对烟气进行测量，

直接测量浓度结果为湿基浓度”的仪器。烟气湿度监测单元的性能指标及检测方法直接参考

引用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 7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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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相关现场指标要求和检测方法。

5.8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是监测过程的全面质量管理，包含了保证环境监测数据准确可靠的全部活动和

措施。主要包括仪器检测使用的标准物质要求和参比测试过程的质量保证等。

现场比对测试中使用的参比采样和测量方法对待测仪器“测量准确度”的可靠判定非常

重要。因此现场进行比对测试时，首先在方法选择上建议尽量选择仪器法进行参比测试比对

（参考 HJ 76-2007标准附录 D的相关内容），同时为保证参比方法仪器测量的准确可靠，

规定使用的参比仪器各项技术要求和技术指标应满足本标准的相关要求；其次，为保证比对

测试的科学可靠，在每次比对测试前应按照仪器操作说明要求使用零点和量程校准气体对参

比采样测量仪器进行正确的零点和量程校准；在每次比对测试后应使用同一零点和量程校准

气体通入参比采样测量仪器检查校验参比仪器的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此时参比采样测量仪

器的零点和量程漂移应不超过±2.5%（满量程），指标设置参考引用 HJ 76-2007 标准现场

检测指标要求。

5.9附录

5.9.1 附录 A- 仪器数据采集记录和处理要求

本标准制订，在附录 A中对仪器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软件的要求做了详细说明。

主要包括：数据采集记录存储要求、数据格式要求、数据处理计算方法和公式要求、数据软

件功能和输出要求共 4个部分。编制依据主要来自标准编制单位多年来的仪器适用性检测经

验和环境管理的实际需求，对仪器软件功能进行规范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数据采集记录存储要求

至少每 5s采集一组系统测量的实时数据；主要包括：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或实测质量

浓度和烟气含氧量等。至少每 1min记录存储一组仪器测量的分钟数据，数据为该时段的平

均值；主要包括：气态污染物体积浓度或标准状态下的质量浓度、烟气含氧量等。可通过计

算显示并记录气态污染物折算浓度。采用不同采样测量方式的仪器，若测量结果需要湿/干

基的转换计算处理，则应同时显示并记录该测量值湿基和干基的测量数据。

（2）数据格式要求

仪器记录处理实时数据和定时段数据时，数据格式应至少符合表 9和表 10的要求。

表 9 仪器数据格式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小数位

1 SO2、NOX体积浓度
＞500 μmol/mol

（10-6mol/mol、ppm）

0
≤500 1

2 SO2、NOX质量浓度
＞1000

mg/m3 0
≤1000 1

3 烟气含氧量 % V/V 2
4 烟气含湿量 % 1



25

表 10 仪器数据时间标签一览表

数据时间类型 时间标签 定义 描述与示例

实时数据（5s） YYYYMMDDHHMMSS
时间标签为数据采集的时刻，

数据为相应时刻采集的测量

瞬时值

20140628130815为 2014年
6月 28日 13时 8分 15秒的

测量瞬时值

分钟数据 YYYYMMDDHHMM
时间标签为测量开始时间，数

据为此时刻前一分钟的测量

平均值

201406281308 为 2014 年 6
月 28日 13时 08分 00秒至

13时 09分 00秒之间的测量

平均值

（3）数据处理计算方法、公式和要求

数据处理计算方法和公式结合仪器软件的实际工作需求，进行了系统的规范，将不同时

间段污染物浓度计算、折算和排放速率和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和公式进行了统一的规定，有利

于统一数据采集、计算、处理和后期的规范评价和使用。本部分各计算公式共计 9个。主要

包括：污染物浓度转换计算公式、污染物质量浓度分钟数据计算公式、污染物折算浓度计算

公式等。

（4）数据软件功能和输出要求

本部分是结合仪器软件的现场管理要求和实际工作需求，进行了系统的规范和明确说

明。

5.9.2 附录 B- 仪器样气传输管线和冷凝除湿设备技术指标要求

本标准以资料性附录的形式对仪器关键部件“除湿设备”和“样气传输管线”进行了技

术要求，以规范这些关键部件的性能质量；主要技术指标参考引用了 HJ 76标准中的相关内

容。但这些技术指标目前仅作为仪器应符合的指标要求，未规定相应的检测方法，仅作为参

考使用；随着仪器技术的发展将可能在以后的修订中加以完善相关要求。

5.9.3 附录 C-仪器气密性现场检查方法和操作过程

仪器的气密性检查是污染源废气现场监测前必须完成的质控工作，如果仪器采样、传输、

预处理和分析仪之间连接有漏气对测量结果将会造成严重的影响。由于便携仪器一般是在监

测现场进行各监测单元的连接，因此气密性检查工作在每次仪器现场使用前进行检测是非常

有必要的；因此，本标准规定仪器开机使用前必须具备现场检查气密性的功能。同时依据目

前国内便携现场监测仪器的技术能力和现状水平，编制了资料性附录 C，提供了现场操作相

对简便可行的仪器气密性检查方法和操作过程，同时建议该气密性检查的中间过程由仪器在

现场自动完成，以确保仪器现场测量不漏气；该附录资料供仪器设计生产时参考使用。

5.9.4 附录 D-仪器实验室检测和现场检测原始记录表

本部分附录记录表为实验室检测和现场检测指标检测记录的建议格式，使用记录表格数

为 11个。

6 方法验证

6.1方法验证方案

由于本标准主要用于固定污染源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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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生产以及仪器检测等工作，因此验证工作由标准承担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在

协作单位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实验室进行了 3个型号两种不同原理（每种型号仪器 3台）

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的实验室验证测试；在山西省长治市王曲发

电厂、江苏省国电常熟发电厂和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发电厂组织开展了 3种型号仪器与便携傅

里叶红外仪器和非分散红外仪器的污染源现场比对验证测试，分别对实验室检测和现场检测

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进行方法操作验证。

由于目前国内外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成熟商品化的产品不

是很多，且国外进口产品目前在国内尚没有成熟的应用；因此标准验证测试选取的 3种不同

型号的典型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均为国产成熟仪器，且这 3种仪

器在我国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均有比较广泛的应用，因此本次实验室和现场验证测试结果具备

较强的代表性。

实验室和现场验证测试均由标准编制单位组织统一集中完成；所使用的标准气体均由标

准编制单位统一购买，符合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的国家一、二级标准气体要求，其不确定

度不超过±2.0%。实验室指标验证测试使用的标准气体均在测试前现场统一分发，每种型号

的仪器测试 3台，确保测试结果的一致性；每个技术指标每台仪器均测试至少 3次以上，确

保测试结果的重复性。污染源现场进行比对测试前全部仪器设备均使用统一的标准气体进行

现场校准，现场的待验证测试紫外仪器与相关参比仪器同时进行测量比对，比对测试后再使

用同一标准气体进行现场校验；保证验证比对测试结果的数据质量。参与验证的技术人员均

为上述具备固定污染源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检验资格证书的相

关专家和检验技术人员。

本次标准制订验证方案：首先，将选取的 3种固定污染源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

外吸收法测量仪器对照编制标准中针对仪器功能和使用等提出的具体要求进行试验和检查，

提出编制标准方法的功能适用性的基本要求；其次，使用 3种固定污染源便携式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按照编制标准的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中的每个性能指标逐一

进行相关实验室和现场性能测试，汇总分析测试结果并同编制标准中的技术指标要求进行比

较评判，验证编制标准中各性能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6.2方法验证过程

6.2.1 方法验证的主要过程

本次编制标准的方法验证工作主要由标准编制单位组织集中验证完成，验证过程中在统

一的实验条件下使用标准气体和现有的检测仪器及相关装备，按照标准编制文本中要求的仪

器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进行了 9台（套）以上的仪器的实验室和现场验证测试，得到了大量

的仪器测试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汇总分析，编制形成了 《方法验证报告》。

6.2.2 标准编制验证数据的统计和汇总

本次编制标准对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的实验室检测指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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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污染源现场检测“测量准确度”指标均开展的验证测试。

实验室检测技术性能指标验证测试数据汇总结果：共验证技术指标 10 项，3个型号 9

台典型仪器经过实验室性能测试，绝大部分测试结果符合制订标准中的技术指标要求，仅“示

值误差”指标出现 3台次超出本标准要求。

污染源现场“测量准确度”指标验证测试数据汇总结果：选取同实验室相同型号仪器 3

种，在典型污染源现场与两种不同原理的参比仪器测量方法进行了“测量准确度”指标验证

比对测试。测试结果大部分符合制订标准中的技术指标要求，一种型号的仪器在 SO2和 NOX

准确度比对测试中各出现 1次超出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

由此可以说明，本标准设置的实验室和现场性能指标总体比较合理，大部分仪器（＞

80%）设备能够达到或接近符合指标要求，少数仪器设备（＜20%）不能符合指标要求；各

技术指标对应的检测方法科学可行，能够反映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

器的性能质量。

6.2.3 《方法验证报告》见附件 1。

7 与开题报告的差异说明

本标准编制征求意见稿的主要技术内容与标准开题报告中的设想基本没有差异。标准名

称明确修改为“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8 标准实施建议

为切实加强本标准的实施，规范我国固定污染源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

测量仪器的技术要求，提高我国便携式紫外吸收法气体测量仪的质量，促进便携式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为环境管理服务，从为环境管理服务的角度，各便携式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生产厂商在研发、生产和检验仪器时应严格执行本标

准。各检测机构在对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进行性能检测时也应严

格按照本标准的规定要求进行。另外，各级环境保护管理和技术部门在组织便携式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调试、验收和日常比对及监督考核时可参照执行本标准。从

技术角度，环境保护部应加强本标准发布后的宣贯和培训，使各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生产和销售企业理解本标准并贯彻实施在其仪器的生产、研发及售后服

务上，使各级环境监测和监管部门了解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设备

的新要求和新特点，提升环境管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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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方法验证报告

方法名称：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项目主编单位：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验证单位：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项目负责人及职称： 王 强 正高级工程师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外大羊坊 8号院（乙）电话： 01084943221

报告编写人及职称： 王 强 正高级工程师

报告日期： 2014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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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室基本情况

附表 1-1 参加验证的人员情况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或职称 所学专业 从事相关分析工作年限

王 强 男 38 正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 14
周 刚 男 32 工程师 环境监测 7
钟 琪 男 29 工程师 环境监测 7
赵金宝 男 30 工程师 环境监测 4
张 扬 女 31 工程师 环境监测 5
迟 颖 女 44 工程师 环境监测 8
梁 宵 男 36 工程师 环境监测 2
李铭煊 男 33 工程师 环境监测 2
杨 凯 男 44 研究员 环境监测 18
潘 光 男 45 研究员 环境监测 20
李恒庆 男 32 工程师 应用化学 8
宋毅倩 男 30 工程师 环境工程 6
谷树茂 男 28 工程师 环境工程 5
郭振铎 男 46 高级工程师 光学 20
刘 勇 男 28 工程师 环境工程 10
常加征 男 28 工程师 环境工程 10
王启燕 女 38 高级工程师 环境工程 20
李 振 男 30 工程师 环境工程 10
黄阳玉 男 30 工程师 环境工程 10
范黎锋 男 46 高级工程师 环境监测 15
曹 炜 男 30 工程师 环境监测 8
贺 磊 男 26 工程师 环境监测 8
蔡小荣 男 26 工程师 环境监测 5
周勇智 男 35 工程师 环境监测 10
李 峰 男 35 工程师 环境监测 8
林 源 男 28 工程师 环境监测 5
崔 军 男 28 工程师 环境监测 5

附表 1-2 参加验证测试的便携仪器设备情况登记表

序号 型号 生产厂家 监测原理 数量（台） 仪器类型

1 3040 青岛博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直接测量/抽取热湿

紫外差分吸收
3 验证测试

仪器

2 3023 青岛崂山应用技术研究所
抽取冷干

紫外差分吸收
3 验证测试

仪器

3 PAS-X6 南京埃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抽取冷干

非分散紫外吸收/红外吸收
3 验证测试

仪器

4 PG350 日本株式会社堀场制作所
抽取冷干

非分散红外吸收/化学发光
1 参比仪器

5 Dx4000 芬兰 GASMET公司
抽取热湿

傅里叶红外吸收
1 参比仪器

2 验证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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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实验室性能指标检测验证结果汇总

附表 2-1 二氧化硫分析仪验证测试汇总

指标名称 本标准指标
验证结果

备注
仪器 A-1 仪器 A-2 仪器 A-3 仪器 B-1 仪器 B-2 仪器 B-3

最低检出限 ≤1% F.S. 0.37% 0.33% 0.22% 0.16% 0.26% 0.09%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

降时间）
≤120 s 47/46 45/45 46/46 45/46 45/45 43/46

重复性 ≤2% 1.2% 0.3% 0.8% 0.4% 0.6% 0.5%
示值误差 ±2%F.S. 2.1% -0.9% 1.3% -0.9% -0.4% 1.2% 1台超出

1h零点漂移 ±2%F.S. 0.2% 0 0.2% 0 0 0.4%
1h量程漂移 ±2%F.S. 0.7% 0.1% 1.0% 0.3% 0.3% 1.7%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5%F.S. 2.4% 2.4%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2%F.S. -1.8% 1.4%
干扰成分的影响 ±5% F.S. -1.5% 0.5% 0.7% -0.8% 0.7% 1.0%

平行性 ≤5% 0.7% 3.1%

附表 2-1 二氧化硫分析仪验证测试汇总（续表 1）

指标名称 本标准指标
验证结果

备注
仪器 C-1 仪器 C-2 仪器 C-3

最低检出限 ≤1% F.S. 0.51% 0.23% 0.17%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

降时间）
≤120 s 65/71 78/83 77/84

重复性 ≤2% 0.6% 0.7% 1.1%
示值误差 ±2%F.S. -1.8% -1.7% 0.6%

1h零点漂移 ±2%F.S. -0.7% 1.2% 0.9%
1h量程漂移 ±2%F.S. 1.8% 1.7% 1.1%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5%F.S. / 未测试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2%F.S. / 未测试

干扰成分的影响 ±5% F.S. 2.9% 3.2% 2.4%
平行性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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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氮氧化物分析仪验证测试汇总

指标名称 本标准指标
验证结果

备注
仪器 A-1 仪器 A-2 仪器 A-3 仪器 B-1 仪器 B-2 仪器 B-3

最低检出限 ≤1% F.S. 0.45% 0.67% 0.46% 0.38% 0.01% 0.39%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

降时间）
≤120 s 50/50 52/51 50/50 53/55 53/53 54/56

重复性 ≤2% 0.7% 0.2% 0.5% 0.2% 0.2% 0.2%
示值误差 ±2%F.S. 0.9% 2.7% -1.6% 1.5% 2.2% 1.5% 两台超出

1h零点漂移 ±2%F.S. 0 0.2% 0.6% 0 0.2% 0.3%
1h量程漂移 ±2%F.S. 1.1% 0.2% 1.4% 0.4% 0.8% 0.3%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5%F.S. 2.6% 2.8%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2%F.S. -1.0% 1.5%
干扰成分的影响 ±5% F.S. -3.8% -2.1% -1.7% 1.5% 0.8% 1.4%

平行性 ≤5% 1.8% 1.1%

附表 2-2 氮氧化物分析仪验证测试汇总（续表 1）

指标名称 本标准指标
验证结果

备注
仪器 C-1 仪器 C-2 仪器 C-3

最低检出限 ≤1% F.S. 0.44% 0.46% 0.27%
响应时间（上升时间和下

降时间）
≤120 s 67/76 59/71 69/82

重复性 ≤2% 1.0% 1.2% 0.7%
示值误差 ±2%F.S. 1.0% 1.5% -0.9%

1h零点漂移 ±2%F.S. 0.4% 0.5% 1.2%
1h量程漂移 ±2%F.S. 1.9% 1.5% 1.7%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5%F.S. / 未测试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2%F.S. / 未测试

干扰成分的影响 ±5% F.S. 1.3% 1.4% 2.0%
平行性 ≤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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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便携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紫外吸收法测量仪器污染源现场性能指标检测验证结果汇总

附表 2-3 二氧化硫分析仪现场比对验证测试汇总

检测时间

比对数据对测量结果平均值（mg/m3）
测量准确度检测结果（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mg/m3）

参比仪器方法 待测仪器

参比方法 1
（数据 1）

参比方法 2
（数据 2）

仪器 A
（数据 3)

仪器 B
（数据 4）

仪器 C
（数据 5）

仪器 A 仪器 B 仪器 C
相对误差的绝对值

3-1 3-2 4-1 4-2 5-1 5-2
6月 8日 110.0 89.8 91.1 86.1 95.6 17.2% 1.4% 21.7% 4.1% 13.1% 6.5%
6月 10日 95.0 90.5 78.9 83.6 95.2 16.9% 12.8% 12.0% 7.6% 0.2% 5.2%
6月 11日 76.5 77.6 75.6 72.2 79.2 1.2% 2.6% 5.6% 7.0% 3.5% 2.1%
6月 12日 105.6 / 72.5 92.0 92.7 31.3% / 12.9% / 12.2% /

本标准指标 参比排放浓度均值：≥57mg/m3～＜143mg/m3时，相对误差≤30%
8月 17日 / 40.4 55.8 43.8 48.2 / 15.4 / 3.4 / 7.8
8月 18日 / 40.2 46.6 40.0 44.6 / 6.4 / 0.2 / 4.4
8月 19日 / 18.4 16.9 14.8 12.8 / 1.5 / 3.6 / 5.6

本标准指标 参比排放浓度均值：＜57mg/m3时，绝对误差≤17mg/m3

附表 2-4 氮氧化物分析仪现场比对验证测试汇总

检测时间

比对数据对测量结果平均值（mg/m3）
测量准确度检测结果（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mg/m3）

参比仪器方法 待测仪器

参比方法 1
（数据 1）

参比方法 2
（数据 2）

仪器 A
（数据 3)

仪器 B
（数据 4）

仪器 C
（数据 5）

仪器 A 仪器 B 仪器 C
相对误差的绝对值

3-1 3-2 4-1 4-2 5-1 5-2
6月 8日 81.8 78.4 59.6 89.5 96.5 27.1% 24.0% 9.4% 14.2% 18.0% 23.1%
6月 10日 102.5 90.4 69.0 98.7 97.2 32.7% 23.7% 3.7% 9.2% 5.2% 7.5%
6月 11日 74.5 78.0 64.1 83.7 89.0 14.0% 17.8% 12.3% 7.3% 19.5% 14.1%
6月 12日 75.8 / 64.9 92.3 96.9 14.4% / 21.8% / 27.8% /

本标准指标 参比排放浓度均值：≥41mg/m3～＜103mg/m3时，相对误差≤30%
8月 17日 / 33.2 31.8 28.6 30.8 1.4 4.6 2.4
8月 18日 / 40.9 38.9 36.7 43.8 2.0 4.2 2.9
8月 19日 / 35.2 33.8 37.1 30.9 1.4 1.9 4.3

本标准指标 参比排放浓度均值：＜41mg/m3时，绝对误差≤12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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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 氧气分析仪现场比对验证测试汇总

检测时间

比对数据对测量结果平均值（%）
测量准确度检测结果（相对准确度）

参比仪器方法 待测仪器

参比方法 1
（数据 1）

参比方法 2
（数据 2）

仪器 A
（数据 3)

仪器 B
（数据 4）

仪器 C
（数据 5）

仪器 A 仪器 B 仪器 C
参比 1 参比 2 参比 1 参比 2 参比 1 参比 2

6月 8日 5.92 5.79 5.24 5.82 5.76 13.2% 10.2% 2.9% 0.9% 4.1% 1.0%
6月 10日 5.18 5.00 4.95 5.05 5.00 5.4% 1.4% 3.5% 1.4% 4.4% 0.8%
6月 11日 5.86 5.70 8.07 5.76 5.68 39.4% 43.2% 2.2% 1.2% 3.9% 0.7%
6月 12日 6.06 / 6.00 5.95 5.87 2.5% / 2.8% / 4.3% /

本标准指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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